关于开展科研经费全面自查自纠的通知
各学院、科研单位：

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开展腐败问题整治实施方案》（杭电党委﹝2021﹞26号）以及《关于做好审计发现共性问题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杭电办通〔2021〕3号），为进一步规范科研经费的使用，学校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全面开展科研经费自查自纠，具体要求如下：

1.自查范围包括：2017年1月1日以来报销的各类科研经费支出（含已结题项目和在研项目）。
2.自查内容：《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开展腐败问题整治实施方案》《关于做好审计发现共性问题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中关于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方面的违规共性问题内容（详见下表）；支出不符常理，或无法做出解释的；不符合学校及上级科研经费管理规定的。

	问题性质
	常见问题主要表现形式

	1.虚构业务套取科研经费
	通过虚构购买设备材料、会议培训、提供劳务等业务，套取科研项目资金。

	2.通过关联交易套取科研经费
	通过购买设备材料、协作费、课题转包等名义，将科研经费转入自己开办或利益相关的公司。

	3.报销与项目无关的费用
	在科研项目经费中报销各类与执行项目无关的费用。

	4.违规领取劳务费
	在纵向课题中，不得领取劳务费的科研人员违规领取劳务费；

在横向课题中，为规避劳务纳税，通过编制虚假劳务清单领取劳务费。

	5.设立虚假科研项目
	为应付业绩考核，设立虚假横向科研项目或虚增项目经费规模。


3.各学院、科研单位要充分重视，统一组织落实，确保责任到人。各学院、科研单位第一责任人为二级学院党委（总支）书记和院长（或科研单位负责人），牵头负责全面落实该项工作；各相关科研类项目负责人即为该项目的第一责任人。

4.各学院、科研单位要制定详细落实方案，安排专人做好通知和督促工作。各项目负责人要切实做好自查自纠工作，本着细中求精的精神，积极发现问题，主动挖掘隐患，对每个科研类项目中的每笔开支均一一确认具体细节，对每笔可能存在疑虑或者隐患的情况都要细查来龙去脉，确保自查工作不留空白。对无故不履行自查自纠工作的，相应后果自负。

5.对自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隐患和问题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立即开展切实整改，及时补充必要程序和佐证材料；对确实存在违规列支科研经费的情况，该退回的应立即联系计财处按财务要求办理退款。

6.各项目经自查自纠并进行整改后，需按要求提交由项目负责人签字的自查报告，具体说明自查和整改情况（详见附件1），如经自查后未发现问题的也要报告（填“无”），并签字上交学院，由学院汇总审核后，于6月30日前将纸质版和电子版统一提交科研院。科研院联系人：熊小庆；电话：86873808,13758205330；邮箱：xiongxq@hdu.edu.cn。

7.为方便工作，确保工作效率，科研院及计财处相关工作具体业务人员将全程提供咨询协助（联系方式详见附件2）。

特此通知。

附件：1.科研经费使用自查自纠情况报告（模板）

      2.科学技术研究院及计划财务处相关对口业务人员信息

      3.科研经费自查自纠问题款项清退流程

               科学技术研究院  计划财务处

               2021年6月10日

附件1

科研经费使用自查自纠情况报告（模板）

科学技术研究院：

根据科研院《关于开展科研经费自查自纠的通知》要求，现已对由本人担任负责人的____个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排查，并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均已按相关要求进行了整改，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具体

项目类别
	执行年限
	自查和整改情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发现的隐患/问题内容

（没有填“无”）
	相关财务

凭证号
	涉及金额（元）
	整改情况
	

	1
	（示例1）
	***
	***
	***
	（如经自查后未发现问题则填“无”）
	
	
	
	

	2
	（示例2）
	******
	***
	**—**
	例：违规发放劳务费
	2021 5Y  **
	***
	例：已按要求补充**；（或）按全款退回，凭证号：**
	

	3
	
	
	
	
	
	
	
	
	

	4
	
	
	
	
	
	
	
	
	

	5
	
	
	
	
	
	
	
	
	

	…
	
	
	
	
	
	
	
	
	


（备注：具体项目类别对应科研管理系统中的“项目分类”字段进行填写）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                                               学院审核盖章：________

附件2

科学技术研究院及计划财务处相关对口业务人员信息

	部门
	业务类别
	对口业务人员
	办公室
	座机
	手机
	邮箱

	科学技术研究院
	科学

技术处
	平台与团队
	肖凤军
	行政楼312
	86878567
	13311285976
	xiaofengjun@hdu.edu.cn

	
	
	自然科学基金
	秦燕娟
	行政楼312
	86915185
	13067869860
15381139071
	qinyj@hdu.edu.cn

	
	
	启动基金、基本科研业务费
	郭春伟
	行政楼314
	86878650
	13735428231
	gcw@hdu.edu.cn

	
	
	除自然科学基金外的其他自然科学类纵向项目、教育厅项目
	周成瑶
	行政楼314
	86919021
	13777490058
	zcy@hdu.edu.cn

	
	人文社科处
	社科类项目（含软科学等）
	许梦倩
	行政楼310
	86873867
	15705869181
	xmq@hdu.edu.cn

	
	军工处
	军工类项目
	胡志凌
	行政楼304
	86878573
	13067740076
	huzling@hdu.edu.cn

	
	产学研合作处
	民口横向项目
	厉利亚
	行政楼306
	86919101
	13656658964
	liliya@hdu.edu.cn

	计划财务处
	财务报销政策咨询、办理退款
	孟  姝
	财务大厅

8号窗口
	86878685
	15057171523
	mengshu@hdu.edu.cn


附件3

科研经费自查自纠问题款项清退流程

在科研经费自查自纠过程中，如发现存在不合理开支需交回款项的，请填制《科研经费报销退款说明书》，将说明书中的汇总金额通过网银、校外银行柜台、ATM机、支付宝App等形式将相应款项打入学校银行账户，同时做好备注（项目负责人姓名+退款），并务必及时将《科研经费报销退款说明书》和打印的网银汇款凭证、从银行取得的汇款单、自助缴费凭条、支付宝截图（在大厅现场支付，经工作人员确认的不需要截图）等交计财处核算大厅（行政楼119室8号窗口）办理入帐手续。

1.学校银行账户信息

户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开户行：工行杭州高新支行，账号：1202026209008806216。

2.支付宝退款流程

登录支付宝手机APP——搜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划财务处”生活号——点击左下方“杭电缴费大厅”——进入“退款（借款余款等）”——输入金额、缴费人、备注，提交即可。

或直接打开支付宝APP，扫退款（借款余款等）二维码，输入金额、缴费人、备注，提交即可。
[image: image1.png]



                                           计划财务处

2021年6月10日

科研经费自查自纠款项清退说明书

	 序号
	原支出课题

项目代码
	原凭证号
	支出类别（即科目名称，如：公务接待费、办公费、交通费、差旅费等）
	原凭证摘要
	原报销金额
	退款金额（元）
	退款理由

	1
	
	
	
	
	
	
	

	2
	　
	　
	
	　
	　
	
	

	合计
	　
	　
	
	　
	　
	
	


   经办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日期：

 经办人联系电话：                                       

   备注：此表内容需打印，退款超过5笔需提供电子版（请发送至mengshu@hdu.edu.cn邮箱）。

